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

稻穀招標規範表
1、 本次水稻濕穀〈台南11號〉略估重量約有25,000公斤。

二、由於水稻收穫需依環境等因素始能正確估算價購，目前僅能
大約估算重量，實際重量以收割後地磅過磅重量為準。

三、得標廠商需配合本場通知收割地點、日期及裝運方式。

四、得標廠商須自行負責下列項目：

    (1)收割機械(含收割後剪草)及運送車輛。

(2)過磅地磅費用。

(3)收割及運送過程，對於分場之道路，農場各項公共設施不得有損毀情事，否則需無條件負修復之責任。

五、本案收割三日前電話通知載運，遇雨天、颱風天日期擇日通知。

六、濕榖過磅為求公正、方便，本場指定在斗南附近公證地磅過磅，空車及裝運都需會磅。

七、得標廠商不得任何藉口拒收濕穀，否則沒收押標金。

